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希伯來書（十二）更美的新約與更美的大祭司 

【經文】希伯來書 第八章 1 -13 節 

【前言】這一章是關鍵轉折點，從第七章「基督是更美的大祭司」轉到第八章「基督帶來更美的

新約」。前面的章節已經解釋了耶穌大祭司的身分，第八章再從兩方面來論證「耶穌所得的職任是

更美的」： 1. 祂在天上的聖所事奉（八 1-5） 2. 祂是更美之約的中保（八 6-13）。作者通過最能

連接舊約和新約的應許這一概念，論證了基督超越利未系統大祭司的職分；照麥基洗德的登次成

為祭司。基督獻上自己，親自成為神與人之間的中保，成就了更美的新約。  

一、祂是更美的大祭司(1~5 節) 作者通過最能連接舊約和新約的應許這一概念，論證了基督超越

利未系統大祭司的職分；照麥基洗德的登次成為祭司。基督獻上自己，親自成為神與人之間的中

保，成就了更美的新約。   

1. 我們有一位天上的大祭司(1-2 節)		

「我們所講的事，其中第一要緊的，就是我們有這樣的大祭司，已經坐在天上至大者的寶座右

邊，在聖所，就是真帳幕裡，作執事；這帳幕是主所支的，不是人所支的。」 

『所講的事』在此特指祭司的職任和與其相關的條例。猶太人相當注意一切和敬拜神有關人、

事、物的合法性，所以特別指出大祭司的職任。『已經坐在』在希臘文是完成式，表示這是一個

既成的事實。『天上至大者』是猶太人對神的稱呼；『右邊』尊貴的位置。 

「在聖所，就是真帳幕裏，作執事」：整個帳幕（第一層與第二層）就是至聖所，也是這裏所稱

的「真帳幕」，既稱「真帳幕」表示地上的帳幕不是真的，乃是模擬、仿製的帳幕。基督在這真

帳幕裏，就是在天上的至聖所，為我們顯在神面前(九 24)「作執事」；「作執事」指祂盡大祭司

的職任，拯救那些靠著祂進到神面前的人，並且替他們祈求(七 24~25)。     

問答題（一）為何耶穌不是站立服事，而是坐下來？耶穌服事的地方是哪裡？他作執事的職分

是什麼？       

2. 祂向神獻上真實的禮物和祭物(3~5 節) 

「凡大祭司都是為獻禮物和祭物設立的，所以這位大祭司也必須有所獻的。祂若在地上，必不

得為祭司，因為已經有照律法獻禮物的祭司。他們所供奉的事本是天上事的形狀和影像，正如

摩西將要造帳幕的時候，蒙神警戒他，說：『你要謹慎，作各樣的物件都要照著在山上指示你

的樣式。』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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舊約大祭司的主要職任乃是獻祭，其工作有別於一般人的工作，是一班人所不能作的。「所以

這位大祭司也必須有所獻的」：『獻』字在希臘原文的時態是指一次完結的獻上；基督為大祭

司，只須一次將自己獻上就完全了；此後所獻的是替信徒祈求(七 25)並代轉信徒頌讚的祭物 

(十三 15)。 

「祂若在地上，必不得為祭司」意指祂作大祭司的職事範圍是在天上，而不是在地上。主耶穌

在地上按肉身是屬猶大支派，並非得祭司職任的利未支派(七 5，13~14)。 

「他們供奉的事本是天上事的形狀和影像」：『供奉的事』指地上的祭司照律法執行獻祭的事(4

節)；『天上事』指主耶穌作大祭司在天上真帳幕裏作執事(2 節)。『形狀和影像』指不是真實的

本體，而是那本體所複製出來的模型和所投射出來的影子(林後四 18；西二 17)。本句可解為

『地上的帳幕是天上真帳幕的樣式和影兒』。天上的實體乃是神所在的聖所，我們的大祭司基

督帶著自己的血進入天上聖所(九 11~12)。「蒙神警戒他」指「神啟示的誡命」。『你要謹慎，

作各樣的物件都要照著在山上指示你的樣式』本句話引自《出埃及記》廿五章四十節。此話顯

示摩西所作各樣的物件乃是天上真帳幕的豫表。 

問答題（二）為何神要求摩西造會幕時「各樣的物件要照著在山上指示他的樣式」？  

二、祂作更美之約的中保(6~13 節) 

「如今耶穌所得的職任是更美的，正如祂作更美之約的中保；這約原是憑更美之應許立的。那前

約若沒有瑕疵，就無處尋求後約了。」 

1. 這約是憑更美的應許立的，取代那有瑕疵的前約 (6-7 節) 

• 若基督仍在地上，祂就根本沒有資格作祭司；但「如今」祂「已坐在天上」，所以不但有資格

作大祭司，而且與地上的大祭司相比，祂「所得的職任是更美的」。這職任之所以更美，是因

為「祂作更美之約的中保」，而這約之所以更美，是因為「這約原是憑更美之應許立的」。 

• 「更美之約」指新約。「中保」原文的意思是「中間人、仲裁者」，而七 22 的「中保」意思是

「保證人、擔保人」；這裡的中保是立約的雙方的斡旋者，任務是維持立約雙方彼此的交通。

由於立約的一方是神，另一方是人，人這一方面總是有缺陷，所以中保的工作主要是在神面

前為人盡職，同時也是神在人面前的執行者。 

• 新約和舊約都是憑應許立的，但新約的「是憑更美之應許立的」，因為神應許將把律法寫在人

心裡，能徹底解決人在神面前的難處，使人得著完全的赦免。這應許原本是神藉著先知耶利

米向即將被擄巴比倫的百姓所宣告的（耶三十一 31-34），後來藉著先知以西結向已經被擄巴



3 
 

比倫的百姓重申（結十一 17-20；三十六 24-28），最後主耶穌在最後的百姓重申（結十一

17-20；三十六 24-28）。神一再應許新約的內容，證明「更美之約」並不是偶然出現的，而

是神早就定意用「更美之約」來成全神的心意。 

2. 這約是神主動另立的新約 (8~9 節) 

 「所以主指著祂的百姓說(所以主指前約的缺欠說)：『日子將到，我要與以色列家和猶大家另立

新約，不像我拉著他們祖宗的手，領他們出埃及的時候，與他們所立的約。因為他們不恆心

守我的約，我也不理他們。這是主說的。」 

     從八至十二節引自《耶利米書》卅一章 31-34 節。這一段豫言的話乃是舊約中最好的章節之

一，它對新約有極大的影響(路廿二 20；林前十一 25；林後三 6)。 

   『不像』按原文是和下一句與他們所立的約連在一起，意指新約不像舊約；『拉著他們…領他

們…的時候』指明設立舊約的背景。『拉著他們祖宗的手』意指他們祖宗的情況無知、幼稚、

不成熟，需要人拉著手才能行動。 

  「與他們所立的約」：這裏表明立舊約是神單方面的行動，而立新約則是雙方共同完成的。『他

們不恆心』和『我也不理』乃加強語氣。是他們違約在先，故神就不理他們，任憑他們(羅一

26，28)。「這是主說的」：這是先知引用神說話時的一種結束關門筆法。 

3. 這約將律法寫在人的心上 (10~13 節) 

  「主又說：那些日子以後，我與以色列家所立的約乃是這樣：我要將我的律法放在他們裡面，

寫在他們心上；我要作他們的神；他們要作我的子民。他們不用各人教導自己的鄉鄰和自己

的弟兄說：你該認識主；因為他們從最小的到至大的，都必認識我。我要寬恕他們的不義，

不再記念他們的罪愆。』既說新約，就以前約為舊了；但那漸舊漸衰的，就必快歸無有

了。」 

   「主又說」這裡引用另一段神的話(耶卅一 33-34)。『以色列家』在此代表整個神的選民十二支

派。『我的律法』指基督的律法(加六 2)，與摩西的律法有別；前者是生命的，後者是字句

的；前者是隨境遇而浮現，對策千變萬化，後者則是固定的，古板不能應付實際需要。「我要

作他們的神；他們要作我的子民」：這句話所包含的意思相當豐富：(1)不再重蹈舊約的覆轍(9

節)；(2)根據新的律法建立彼此之間嶄新的關係(林後六 16 節下半)；(3)這個新的律法乃是神

國度的律法；(4)神要赦免他們的罪，親自使人能履行律法的要求。 

   「因為他們從最小的到至大的，都必認識我」：『從最小的到至大的』指包括一切年齡、階級、

文化程度不同的人；『認識』指內在深切的體認。「我要寬恕他們的不義」：『不義』指在神眼

中視為不公正的行為；「不再記念他們的罪愆」：『記念』此處含有審判的意思；『罪愆』原文

是複數，故不是指裏面的罪性，而是指顯諸於外的罪行。 

   「既說新約，就以前約為舊了」：『前約』指舊約 ，『為舊』表示已經完結而為既成的事實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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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「但那漸舊漸衰的，就必快歸無有了」：『漸舊』意指正在被新的所取代；『漸衰』意指其功用

和效力正在逐漸衰退中；『快歸無有』意指因為無所作為，正接近消失中。(林前十三 8~11) 

 問答題（三）神與以色列家和猶大家所立的新約是什麼？（耶利米書 31 章 33-34 節） 

 問答題（四）如何應用這段經文在我們的生活中？ 

    補充經文：「耶和華說：「那些日子以後，我與以色列家所立的約乃是這樣：我要將我的律法放

在他們裡面，寫在他們心上。我要作他們的 神，他們要作我的子民。他們各人不再教導自己的

鄰舍和自己的弟兄說：『你該認識耶和華』，因為他們從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認識我。我要赦免

他們的罪孽，不再記念他們的罪惡。這是耶和華說的。」（耶 31：33-34） 

三、總結 

    新約不是舊約失敗之後的無奈之舉，也不是舊約的修修補補，而是神救贖計畫中的兩個步驟。

神明知立約的百姓「必全然敗壞」（申 31：29），卻仍與他們立約，並且允許他們倚靠肉體守

約、也任憑他們放縱肉體背約。因為神要讓人在嘗試了所有的失敗之後，不得不承認：人倚靠

自己無法成全律法，唯一出路就是徹底否定自己、「誠實倚靠耶和華」（賽十 20）。這樣，「及

至時候滿足，神就差遣祂的兒子，為女子所生，且生在律法以下，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贖出來，

叫我們得著兒子的名分」（加四 4-5）。那時，人不再倚靠肉體的努力守約，而是仰望神親自成

就那「憑更美之應許所立的更美之約」（7：6）。 

     舊約是寫在石版上頒佈律法給百姓，新約是聖靈將神的誡命寫在人心上。舊約是暫時的，新約

是永久的。舊約是洒祭物的血，新約是以基督自己的血為印記。神的誡命在舊約是律法條例，

在新約時是聖靈的感動與提醒，使我們想起基督的教導而順服在祂權柄之下。新約叫人更認識

神、更順服、更聖潔、更進深。 

    八章的的重點提示： 

1. 耶穌是天上的大祭司  

2. 祂的獻祭一次永遠有效 

3. 新約不是改良版舊約，而是更新人心 

4. 信仰從制度進入生命 

5. 赦罪、人與神關係的恢復是新約的核心 

四、生活應用： 

1.   我是否仍活在「外在宗教責任」中？ 律法是否已寫在我心裡，影響我的選擇？ 

2.   教會是引人遵守規條，還是引人認識基督？我們是否活出「新約子民」的生命？ 


